
闽公议案字〔2024〕57号

答复类别：（B）类
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

第 20241109 号提案的答复

林向凯委员：

《关于加快推进我省智能网联汽车“车路云一体化”发展的提

案》（第 20241109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状况

2015 年 5 月，国务院印发《中国制造 2025》规划，提出了

智能网联汽车的长远期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。此后，国内智能网

联汽车得到较快发展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制定技术标准。

《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》（GB/T 40429-2021）于 2022年 3月 1日

起实施，《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测试技术要求》（ GB/T

43766-2024）于 2024年 10月 1日起实施。二是完善管理制度。

2018年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《智能

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（工信部联装〔2018〕62号）。

2021年 7月，三部门又联合印发《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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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（工信部联通装〔2021〕97 号），代替之

前规定，同时增加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示范应用管理的相关规范。

三是推动开展试点。2023 年 11 月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《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

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通装〔2023〕217

号），明确了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的总体要求、工作

目标、组织实施。2024年 1月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自然

资源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《关于开展智

能网联汽车“车路云一体化”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），细化试点内容、申报条件和组织实施方案。

目前，我省没有试点城市。2023 年 12 月，平潭综合实验区

管理委员会申报开展试点工作，并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审核后向

工业和信息化部推荐，但未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。

二、关于智能网联汽车通行的相关规定

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制度是智能网联汽车法律制度的重要组

成部分。智能网联汽车上道路通行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，能为智

能联网汽车安全通行提供法律依据与保障。

工信部 2023年 217号文的附件 1《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

通行试点实施指南（试行）》的第三部分“上路通行”，规定了专

门适用于上道路通行智能网联汽车的特殊规则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
一是试点路段、区域的选定原则和交通标志标线要求。二是智能

网联汽车注册登记、责任保险、车身喷涂的特别规定，以及对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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辆软硬件升级、变更的要求。三是随车安全员资格条件及车辆上

道路行驶中安全员的职责。四是涉及智能联网汽车的道路交通安

全违法行为，被处罚人确定规则和管辖机关。五是上道路行驶的

智能联网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，不同情形下事故责任认定规则和

赔偿责任。六是试点使用主体、安全员配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处理交通违法行为、道路交通事故时，在数据上传、保管、提

供方面的要求。七是与交通违法行为或交通事故相关，将导致某

一型号或版本的智能网联汽车暂停、恢复或退出试用的情形。

我厅认为，专门适用于智能网联汽车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

规规定（包含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规则）涉及公共安全，属于

国家事权，应当全国统一，不宜由各省制定。《智能网联汽车准入

和上路通行试点实施指南（试行）》第三部分已对智能网联汽车上

道路通行的相关规则作了比较全面规定，且根据《通知》，智能联

网汽车上道路通行目前处于试点阶段（试点期为 2024 年-2026

年），试点阶段暂不宜启动相关地方立法工作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安排

智能网联汽车工作的主管单位是工业和信息化部门。根据

2023年 11月 20日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等四部委联合召开

的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视频宣贯会议精神，公安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在车辆注册登记基础上，强化路面

通行管理，积极妥善处理智能联网汽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和道路交

通事故，保障试点城市、试点道路的交通安全、有序、畅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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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步，我厅将继续积极配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，做好我省

智能联网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。在我省设有试点城市后，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按照《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

点实施指南（试行）》，处理涉及智能网联汽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和

道路交通事故；建立智能联网汽车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研判机制，

及时向相关部门报送上道路行驶的智能联网汽车的道路交通安全

隐患，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保障能力。

领导署名：胡 楠

联 系 人：陈军武、姚春娴

联系电话：0591-87099055、870932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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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 5月 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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